
臺北市政府 94.03.17.  府訴字第０九四０五二三五九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原 處 分 機 關：臺北市政府勞工局

　　訴願人因申請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3

年 10月 7日北市勞三字第 09335158000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

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為中度肢障之身心障礙者，於 93年 7 月 19日檢具臺北市身心

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申請書、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戶口名簿影本等文

件，依臺北市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辦法規定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自

力更生創業補助。案經原處分機關於 93年 9月 1日召開臺北市身心障礙者自

力更生創業補助小組 93年度第 8次會議審查後，以 93年 10月 7日北市勞三字

第 09335158000 號函通知訴願人略以：「主旨：臺端依『臺北市身心障礙

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辦法』申請創業補助乙案，經審核未通過，......說

明：......　二、旨揭辦法之創業補助係為提供身心障礙者多一類就業選

擇之機會，並減輕其創業負擔，以達自力更生，惟仍應回歸經營事業為商

業營運，非如社會救助係純粹獲益。是故，身心障礙者與一般商業經營者

一樣，需自行負擔各項營運成本、承擔風險、且不保證一定獲利。申請人

應仔細評估經營利基及自身之健康狀況、專業能力或學經歷足以擔任，始

得申請，此依同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3 款對於補助對象之資格條件，即有明

定應具有創業及工作能力，合先敘明。三、臺端本次申請之創業計畫以『

臺北市松山區○○○路○○巷○○號』之地址為營業處所，經營『○○小

吃店』，服務項目為『餐飲業』。案經本局 93年 9月 1日『臺北市身心障礙

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審查小組』第 8 次會議評估，臺端之專業能力略顯不

足，欠缺經營與風險管理的概念，決議不予通過本次創業補助之申請，並

建議臺端應加強經營管理規劃能力，建請充實本職學能後，再依規定提出

申請。...... 」訴願人不服，於 93年 11月 1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

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臺北市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辦法第 1 條規定：「臺北市政

　　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促進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補助身心障礙者創

　　業所需之營業場所租金及設施設備，減輕其創業負擔，特訂定本辦法

　　。有關身心障礙者創業之補助，依本辦法之規定；本辦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法規之規定。」第 2 條規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勞

　　工局。」第 3 條規定：「本辦法之補助對象，應具備下列條件：一、

　　設籍並實際居住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繼續 6 個月以上。二、年滿

　　20歲，60歲以下，持有本市核（換）發或註記之身心障礙手冊。三、

　　具有創業意願及工作能力。四、新創業或已創業未滿 1 年。五、未曾

　　領有政府發給之創業補助。本辦法之補助，每人一生以 1次為限。」

　　第 5條第 1項規定：「申請補助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一、申請書。二、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三、戶口名簿影本

　　。四、創業計畫書。五、未曾領有政府發給創業補助之切結書。」第

　　6條規定：「主管機關受理申請後，應於 1個月內完成審查，並以書面

　　將審核結果通知申請人。前項期限，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予延長，

　　並通知申請人。但以 1次為限，且不得逾 1個月。」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成立○○小吃店之初，即向臺北市政府辦理營利事業登記

　　　　完竣，營業至今，故為進行商業營運無疑。

　（二）訴願人小吃店經營至今已近 6 個月，各項營運成本均由店內營業

　　　　所得支付，尚有盈餘，雖不可謂無風險，然已渡過危險期，日後

　　　　只有更加茁壯，風險足以自行承擔。

　（三）訴願人小吃店目前已能達成預期效益，只待申請案通過後，更無

　　　　憂於營業衝刺。

　（四）訴願人雖因身心障礙領有中度身心障礙手冊，但尚足以購買物品

　　　　、收洗碗盤、整理清洗食材等事務；至於烹煮食材，則由訴願人

　　　　配偶料理，故店內事務足以自理。

　（五）訴願人高中畢業，學歷已足以開設小吃店。

　（六）訴願人曾於餐飲業服務，經歷夠。

　（七）訴願人迄今已營運近 6 個月，已渡過創業維艱期，創業能力充足

　　　　，工作能力亦有，經營與風險概念亦有。

　（八）原處分機關未派員至訴願人小吃店視察訴願人有無於店內從事營

　　　　業活動，即謂訴願人無能力經營，此一處分，尚非無疑義。



三、按依前揭臺北市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辦法第 3 條第 1項第 3款

　　規定，該辦法之補助對象，應具備「具有創業意願及工作能力」之條

　　件；而依原處分機關答辯陳明，原處分機關為避免書面形式審查可能

　　造成創業補助申請者，未事先審慎評估創業風險，以致補助期間即負

　　債歇業，未考量身體狀況是否適合，即貿然創業造成中途停業、本人

　　未積極經營全賴家人之協助等負面之影響，而無法落實審查及協助創

　　業輔導之效益；為更落實實質審查，加強創業輔導資源宣導等，於 93

　　年 5月 5日成立「臺北市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審查小組」，負

　　責審查新申請案；審查委員由企業界人士、專家學者及社會福利實務

　　工作者組成；凡申請案皆召開審查小組會議審核，並得依「創業計畫

　　之可行性」、「創業內容是否符合身心障礙者之身體狀況」、「學經

　　歷、專長及經濟條件等相關要件」、「創業計畫之受益殘障類別及人

　　數」、「申請扶助金額是否合理」、「已接受創業貸款協助者之償還

　　情形」、「申請者是否曾接受過相關職業訓練」等評估指標，作為行

　　政裁量之依據，再依據決議結果作成核准與否之行政處分。復依卷附

　　原處分機關 93年 4 月 29日簽影本所示，該審查小組委員由企業界人士

　　、專家學者及社會福利服務實務工作者組成，且考量創業類別繁多，

　　故企業界代表不限定委員對象，而依申請創業者之行業別尋找相關業

　　界代表；審查會議每次由審查委員 3 位出席，企業界人士、專家學者

　　及社會福利服務實務工作者各 1 位，依申請者之創業計畫書進行實質

　　審查，合先敘明。

四、卷查訴願人於 93年 7 月 19日檢具臺北市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

　　申請書、身心障礙手冊影本等相關文件，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申請身心

　　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嗣原處分機關於 93年 9月 1日召開臺北市身

　　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審查小組 93年度第 8 次會議審查，經與會

　　之審查小組委員認訴願人不符臺北市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辦

　　法第 3條第 1項第 3 款規定，爰決議不通過補助。此有訴願人創業補助

　　申請書、臺北市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審查小組 93年度第 8 次

　　會議會議紀錄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以 93年 10月 7 日北市勞

　　三字第 09335158000號函否准所請，自屬有據。

五、至訴願人主張足以承擔風險、足以處理店內事務，並具備學經歷開設

　　小吃店，及有充足創業能力和工作能力云云。查依卷附臺北市身心障

　　礙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審查小組 93年度第 8次會議紀錄及臺北市身心



　　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審查表影本所示，當日共有審查委員 3位出

　　席，審查委員係以「專業能力」、「經營管理能力」、「投資效益程

　　度」、「障礙類別與創業別之成功程度」及「資金準備程度」為審查

　　指標，具體審查訴願人提出之申請書，並作成審查及建議事項為：「

　　○君自稱具丙級證照（未附證件），但專業能力略顯不足，欠缺經營

　　與風險管理的概念，目前經營狀況成本無法負荷，個人對創業成功度

　　欠缺評估。在收益未能增加之前，建議勿冒（貿）然擴大營業，可先

　　透過食品特色吸引客戶，或以優惠方式鼓勵非尖峰時段客人使用，以

　　增加收益」。委員給原處分機關的建議：「建議先驗明正身，補齊相

　　關證件，加強查核與溝通。」並作成不通過補助之決議。依該決議過

　　程及內容觀之，並無實體或程序上顯有違法、不當之情事，自應予尊

　　重。且依訴願人於申請書填寫之基本資料觀之，訴願人填寫之專長為

　　洗碗、洗菜，此外並未填寫曾接受職業訓練職種及工作經歷；另據原

　　處分機關答辯陳明，審查小組於會議中提出訴願人自稱具丙級證照，

　　卻未提出相關證照。是訴願主張，尚難採為對其有利之認定。從而，

　　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不具臺北市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辦法

　　第 3條第 1項第 3款之要件，而以 93年 10月 7日北市勞三字第 0933515800

　　0 號函否准所請，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之規定，決

　　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副主任委員　王曼萍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委員　陳石獅

　　　　　　　　　　　　　　　　　　　　　　　　　　委員　湯德宗

　　　　　　　　　　　　　　　　　　　　　　　　　　委員　陳立夫

　　　　　　　　　　　　　　　　　　　　　　　　　　委員　陳媛英

中　　華　　民　　國　　 94　　 年　　　3　　 月　　　 17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